河海大学文件
河海校科教〔2025〕17号
────────────────────
关于印发《刘光文水文科技教育基金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的通知

各单位：
为继承和弘扬以刘光文教授为代表的水文学科老一辈开拓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激励广大师生严谨治学、崇尚科学，鼓励水文工作者开拓创新、敬业奉献，促进我国水文科技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结合工作实际，修订《刘光文水文科技教育基金管理办法》，经校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刘光文水文科技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

河海大学（代章）

2025年4月29日

刘光文水文科技教育基金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纪念我国著名水文学家、教育家、新中国水文高等教育奠基人、河海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光文教授，以及以刘光文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水文学科开拓者，继承弘扬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入践行新时代水利精神，促进我国水文科技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结合工作实际，修订《刘光文水文科技教育基金管理办法》。

第二条  刘光文水文科技教育基金由河海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统一管理，并接受审计部门监督。

第三条  基金的资金主要从下列渠道筹集：

（一）刘光文教授等亲属捐赠；

（二）国内外相关单位、团体和校友个人捐赠；

（三）河海大学教职工个人捐赠；

（四）基金运作的收益；

（五）其他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捐赠。

第四条  刘光文水文科技教育基金按年度预算执行使用，增值收益部分用于本基金奖励项目及管理费开支。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刘光文水文科技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理委员会”）作为“刘光文水文科技教育基金”评选工作的管理、审定机构，负责本基金的管理，具体行使下列职责：

（一）制定和修订基金管理办法；

（二）推选主任和副主任；

（三）任免秘书长和副秘书长；

（四）听取和审议管理委员会主任提出的工作报告；

（五）审定各奖项获奖人员；

（六）决定其他相关事项。

第六条  管理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委员若干名，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各一名。主任、副主任、委员由河海大学聘任，并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由主任提名、委员会任免。

第七条  管理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为秘书处，设在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奖励项目的计划编报；

（二）负责组织开展评奖活动（含根据批准计划分配奖学金名额）及审定评奖形式；

（三）负责评奖机构的组织运行，审查、协调评奖具体事宜；

（四）负责报送、公布评奖结果；

（五）负责定期向管理委员会和捐赠人报告基金收支情况。
第三章    奖励项目

第八条  刘光文水文科技教育基金评选刘光文奖学金和刘光文科技奖两类奖项。
第九条  刘光文奖学金用于奖励我国高等院校水文专业优秀学生。设一、二等奖，每学年评选一次。一等奖奖金人民币5000元/人，二等奖奖金人民币3000元/人。本科生设一等奖3名，二等奖10～20名；研究生设一等奖3名，二等奖6～10名。若无满足条件者，奖项可空缺。
第十条  刘光文科技奖用于奖励在我国水文行业作出杰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高校教师和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分设“刘光文科技成就奖”“刘光文国际合作奖”“刘光文工程技术奖”“刘光文青年科技奖”。每两年评选一次。

“刘光文科技成就奖”获奖名额不超过1名，颁发金质奖章一枚（价值约5万元人民币）。“刘光文国际合作奖”获奖名额不超过1名，颁发金质奖章一枚（价值约5万元人民币）。“刘光文工程技术奖”获奖名额不超过3名，奖金人民币10000元/人（税前）。“刘光文青年科技奖”获奖名额不超过4名，奖金人民币10000元/人（税前）。若无满足条件者，奖项可空缺。

第十一条  刘光文水文科技教育基金所设奖项，同学历阶段同一奖项级别不可重复获得，当年所设奖项不可同时申报。 

第四章    评选程序
第十二条  管理委员会秘书处根据当年评奖计划，发布年度评奖通知。

第十三条  “刘光文奖学金”“刘光文青年科技奖”实行申报制，参评单位设立评审专家库，遴选评审专家，并组织初评;“刘光文科技成就奖”“刘光文国际合作奖”“刘光文工程技术奖”实行提名制，由管理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提名，经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提交评审专家组讨论。

第十四条  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评奖，并公示结果（公示期不少于3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公布获奖名单。

第十五条  管理委员会举办刘光文水文科技教育基金颁奖典礼，统一发放获奖证书和奖金。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刘光文水文科技教育基金管理办法》（水学〔2021〕169号）同时废止。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刘光文水文科技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河海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5年4月29日印发
录入：瞿  婧                                     校对：荆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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